和平基督長老教會參加營會經費補助辦法

2000年2月13日620次長執會制定

1.補助對象以在本會服事或半年內至少參加聚會兩次以上者;慕道友參加福音性營會不在此限。

2.補助營會以本宗長老會主辦的營會、台神信徒神學系課程，以及校園團契舉辦的青宣、大專靈修班、飛躍、飛颺、小飛颺等為主。

3.經費補助原則上以該營會收費的半額補助，不含交通費。需交通費補助者，請在申請表說明欄提出。

4.申請表經主輔導或長老簽名後，連同營會資料向青年部長執提出申請，可由幹事轉交。

5.申請時間原則上在營會開始前的定期長執會提出。

6.核准申請者於營會結束後一週，需撰寫心得報告並繳費收據影本，交青年部長執，可由幹事轉交。如未繳交心得報告，補交後方得再提出申請；如未補交，兩年內不得提出申請。

7.定期長執會核撥補助金額後，下一週之主日即可向財務組長執請領經費補助。

申請表

	姓名:
	性別: □ 男 □ 女
	出生: 主後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住址: 現在: 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

      永久: 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
E-Mail add：

	手機:
	所屬肢體:

	現就讀學校:

系級:
	現服務於:

職稱:                

	擬參加營會名稱:
	營會地點:

	營會日期:

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	主辦單位:



	主輔導(或長老)簽名:


	申請人簽名:

日期:

	說明: (如非以上列名之營會,請註明其性質或目標)


核准補助金額:

